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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森林认证环境分析


瞿　超１　　韦如萍２

（１．广东省林业科技推广总站，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１７３；２．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５２０）

摘要　在分析森林认证内在和外部动力机制的基础上，结合广东省现代林业发展现状，探讨广东省开展
森林认证的有利环境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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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认证作为一种新的地区间的绿色贸易壁垒，是以市场需求为前提，依据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理念，积

极推动全球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经提出，即受到全世界热爱环境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欢迎

和推崇。广东省林业企业的森林认证工作是迫于国际森林贸易压力而开展的，但其对林产贸易的影响却日

趋增大，大多数林业企业也在这一规则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的

广东省集体林区，形成了森林经营主体、森林分布和森林经营规模较为分散等新格局。在这样的情形下，普

及森林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便成为一个意义深远的事情，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企业等各个角色

发挥应有的作用，积极推动森林认证工作进程，并通过各方及时沟通，协调解决当前所面临的政策、制度及技

术等问题，有效推动我国林业产业发展，尽快与世界接轨，最终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目标。

１　森林认证体系的动力机制

森林认证是由国外一些环境非政府组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缩写为 ＥＮＧＯ）建
立的一种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准入机制为来自经营管理状况良好的森林产品提供优先的机会，同时向社会公

众宣传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理念［１］。森林认证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市场为基础，带有广泛参与性和自愿性。建

立市场准入机制是实施森林认证的首要条件，其次需要政府、企业、贸易商、非政府组织、环境和社会团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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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利益方的广泛共同参与［２３］，并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由森林经营单位、企业或个人自愿进行。森林认证

的发展需要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形成强大合力，才能取得显著成效。其内在动力是指认证系统内部的各构

成要素相互耦合并发挥良性作用而形成的动力；外部动力是由认证系统外部对森林认证发展施加的推动力，

包括相关利益方所采取的行动和推动措施。

１．１　内在动力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森林管理委员会（Ｆｏｒｅｓｔ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Ｃｏｕｎｃｉｌ，缩写为 ＦＳＣ）认证了世界上第一块森林，由

此开启了国际森林认证的历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国际森林认证体系主要有两个，一个是 ＦＳＣ体
系，另一个是森林认证认可计划（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ｎｄｏｒｓ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缩写为 ＰＥＦＣ）体
系［２］。同时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构建自己的国家森林认证体系。从国际上现有的各种森林认证体系的认

证实践可知，每一个森林认证体系都会对自己的认证机构进行认可，然后，这些认证机构会依照该森林认证

体系所制定的一系列认证标准对提出认证申请的森林经营单位或林产加工企业开展认证活动。由此可知，

森林认证系统内部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技术标准体系、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和认证审核规程。由森林认

证系统内容来看，一个完善的森林认证体系，不仅需要具有科学、完备的森林认证标准，更需要一个有效的认

可机制、监管机制、运行模式和保障体系，同时还应具有较高的国际认可度［４］；这三种要素缺一不可，否则森

林认证就背离了促进森林的可持续经营或负责任的林业经营的初衷，其发展内在动力将大大减弱。三大要

素应具备如下特征。

１．１．１　技术标准体系需具备科学性和完整性　由于各个国家、区域的森林经营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我国如
果照搬国际森林认证标准，将无法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如人工林森林经营周期问题、抚育和砍伐标准问题等。

同时，由于森林认证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认证活动，只有其技术标准符合国际认证要求，才能与国际森林认

证体系互认。因此，制定森林认证的技术标准体系，必须充分考虑地方林业发展现状和国际相关技术标准的

基本原则。

１．１．２　受认可的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是执行认证活动的主体，审核的可靠性、利益关系、主要
利益方的认可程度、透明度和非欺骗性等方面受到各利益方的广泛关注。目前由于各种原因，已开展的 ＦＳＣ
认证的可信性受到了一定质疑。而对于未来广东省森林认证体系的发展，可信性更是生存的关键。因此，无

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消费者，任何一方缺乏诚信，都将使森林认证难以实施。

１．１．３　认证规程需具备可监管、运行高效等特性　森林认证广泛参与性的特点，决定了整个认证程序必须
置于政府、社会团体及公众的广泛监督之下运行，公示制度的实行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由于涉及多方

利益，认证过程需协调各利益方并寻求到合理利益平衡点，导致其运行效率受到一定影响，进而提高了森林

经营者和企业认证过程中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使其积极性受到较大影响。

１．２　外部动力
从森林认证发展历程来看，特别是ＦＳＣ体系和ＰＥＦＣ体系发展历程，市场准入机制的建立是森林认证步

入快速发展轨道的重要基础，也是其发展的外部动力所在。这种外部动力的获得，主要来自政府、非政府组

织和公众等三方面。而这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推动力，在各个国家和区域也表现得不尽相同。发达国家最

初发展森林认证的动力主要来自非政府组织，如 １９９１年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ｏｒｌｄ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Ｆｕｎｄ，缩写为
ＷＷＦ）特别成立了全球森林与贸易网络（Ｇｌｏｂ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缩写为ＧＦＴＮ），通过联合和发动承
诺实行或支持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大型经销商或零售商方式，逐步建立林产品采购和销售的绿色贸易壁垒，随

着ＧＦＴＮ的不断壮大和发展，其理念和做法得到发达国家、机构和公众认可，从而形成了国家林产品市场准
入机制［１］。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水平和公众绿色消费意识均不如发达国家，森林经营水平不高，

同时，非政府组织发展程度也远落后于发达国家［１］，国内认证产品市场难以培育，只能被迫接受国际市场准

入规则。在此背景下，为了消除国际绿色贸易壁垒给国内林产品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开始主导国

家森林认证体系的建立，并积极与国际森林认证体系进行互认谈判工作。目前，该项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

２０１４年３月，中国森林认证体系（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ｅｓｔ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缩写为 ＣＦＣＳ）完成了与 ＰＥＦＣ体系的互
认。

２　广东省开展森林认证环境分析

近年来，广东省确立了生态立省战略，广东省现代林业强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２０１３年出台了
《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的决定》，启动了生态景观林带工程、森林碳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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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森林进城围城工程、乡村绿化美化工程建设，为林业产业发展提供优美的生态环境，生态和产业发展的双

赢格局初步形成，广东省林业走入了可持续发展轨道。同时，良好的林业政策环境和发达的林业产业布局，

为广东省开展森林认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２．１　发达的林业产业是开展森林认证的基础条件
广东省林业产业发达，２０１２年的林业产业总产值为４６９１亿元，位居全国第一。现有的林业产业体系布

局合理，形成了规模化的十大支柱产业：森林资源培育业、林木种苗与花卉业、野生动植物培育业、木竹材加

工业、木竹家具业、木竹浆纸业、森林食品药品和油料生产加工业、森林生态旅游业、林产化工业及林产品市

场流通业。其中第一产业以森林资源培育为主，第二产业以林产品加工为主，第三产业以森林旅游、市场服

务为主。林产品加工业为广东省重要的传统产业，居林业产业主导地位，全省现有木材加工经营单位２万多
家，其中：木竹家具企业６０００多家，规模较大的人造板企业２５０多家，木地板企业１８０多家，造纸企业４００多
家。２０１２年全省木材消耗２３９６．０４万ｍ３，其中木材生产量为７５９．８６万ｍ３，原木进口量为２２１．５６万ｍ３，锯
材进口量为３５６．３３万ｍ３。２０１２年全省家具行业总产值３３８０亿元，从业人员１００多万人，产量和出口量居
全国第一。

开展森林认证的主要目标群体是森林经营者、企业和个人，随着当前目标群体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

开展国际贸易将成为必然趋势。但受国际森林认证市场准入机制的约束，广东省森林及林业产业开展森林

认证将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而由广东省林业产业发展现状可知，目前，广东省林业企业的数量和规模都较

大，国际贸易频繁，这是开展森林认证的有利条件之一；另一方面广东省林业产业涉及面广，可以开展森林认

证的产品种类非常丰富。

２．２　广东省政策环境有利于开展森林认证
广东省确立了生态立省战略，其内涵就是生态优美与产业发展统筹兼顾，两者都要实现高度发达，这与

开展森林认证的目标是一致的。广东省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其本质是优化产业配置，淘汰落后、高污染、

高耗能的产业，这为森林认证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准入机制。广东省东莞市尚源木业有限公司是广东

省第一个开展中国森林认证之产销监管链认证的企业，因其生产环节符合环保、绿色要求，且原材料为进口

的经过森林认证的木材而成为首个入选的试点企业；该公司这种紧跟市场发展趋势及积极开展森林认证的

态度充分说明了广东省森林认证市场准入机制的有效性。此外，从林业政策来看，２０１２年，广东省全面完成
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现了“明晰产权、量化到人、家庭承包、联户合作、规模经营”的目标，明晰山林权属，

确定了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同时，规范林地林木流转，放活了森林经营，并大力扶持发展林业专业合作组

织，使广东省林业步入了规模经营的良性轨道。森林经营主体的确立、林地林木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为开展森

林认证创造了有利条件。如广东省嘉耀木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森林经营认证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

实现的。

２．３　广东省林业社会组织和科研机构健全有利于森林认证的发展
广东省林学会历史悠久，组织机构健全，下设有造林专业委员会、防火专业委员会、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专

业委员会、调查规划设计专业委员会等，有会员２０００多人，同时，省林学会高级林业人才聚集，林业咨询、学
术研讨等业务具有较强影响力。此外，还有省林业产业协会、省野生动物协会，均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发动

这些社会组织开展或参与森林认证活动，将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同时，广东省有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热带林业研究所、国家林业局桉树中心、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等一大批中央和地方林业科

研院所，强大的科研队伍可以为森林认证的开展提供坚实的技术和人才保障。

３　广东省开展森林认证存在的问题

目前，广东省开展森林认证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一是森林经营者、企业和公众对森林认证的认识度

不高，导致森林认证开展的动力不足；二是森林认证标准体系所采用的技术标准与广东省林业实际情况还有

一定偏差；三是广东省缺乏本土化的森林认证机构，导致认证审核过程中的直接和间接成本较高，对森林经

营者和林业加工企业的积极性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正在开展中国森林认证森林经营试点的广东省乐昌市龙

山林场就面临着认证成本过高而影响积极性的问题；四是广东省森林经营主体、森林分布和森林经营规模、

森林经营目标渐趋分散的新格局，导致大多数经营主体无法独立完成森林认证；五是缺少专门针对森林认证

开展的相关政策，如政府采购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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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意见和建议

４．１　加强森林认证宣传
在国际林业产业贸易市场压力越来越大的前提下，我国一些具有敏锐市场洞察力的森林经营单位以及

外向型林业加工企业已在积极寻求国际森林认证体系的相关认证。截止到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中国有５９个森林
经营单位进行了ＦＳＣ森林经营认证，有３２００多家企业通过ＦＳＣ产销监管链认证，其中位于广东省的企业就
有近３０００家，但广东省通过森林经营认证的森林数量和面积则相对较少。广东省外向型企业积极寻求和
拓展海外市场的发展现状与现有森林经营单位缺乏认证木材之间的这种供需矛盾，导致了大多数企业舍弃

省内木材市场，转而从国外引进已认证的木材原料。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一是广东省内现有

的木材无论是品种、质量还是价格，都难以满足这些外向型木材加工企业的要求；第二是由于广东省内的木

材加工企业和森林经营单位之间还缺乏一种有效的市场联系，导致企业在省内难以购买到已获得认证的木

材，而森林经营单位又不了解企业的需求［５］。因此需要政府、科研院校等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森林认证的

宣传、推广和联络，并开展相关能力建设，让森林经营者、企业以及消费者对森林认证有更深入的了解。

４．２　加快森林认证地方标准的制定
现有的中国森林认证国家标准与广东省林业发展现状存有一定偏差，因此，需要尽快制定本土化的森林

认证技术标准，在遵循国际、国家森林认证标准及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广东省林业实际的森林认证体系，

以便更符合广东省林业发展实际，有效解决森林认证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４．３　积极开展联合认证可行性研究
目前，中国森林认证体系（ＣＦＣＳ）的认证机构有３家，分别是中林天合（北京）森林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吉林松柏森林认证有限公司、江西山和森林认证有限公司，广东省尚无批准成立的中国森林认证机构。因

此，一般的森林经营单位如果想要进行独立认证，将会面临认证成本较高的窘境，只有经营规模较大和经济

效益较好的森林经营单位才有实力申请认证［５］。但如果加强森林经营单位之间的联合认证，将会大大减少

认证过程中咨询、审查手续的重复性操作，从而有效降低个体的认证成本；同时，联合认证能让那些分散在偏

远地区的规模较小的经营者能够及时获得信息和专家的技术服务，还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及时沟通交流获

取认证的经验，利于经营水平的全面提高。

４．４　加强广东省森林认证的国际交流合作
目前，开展森林认证的企业，主要是迫于国际贸易壁垒和市场准入机制的限制。为了更好的开展森林认

证，必须与国际社会开展广泛的合作交流，增加了解有关国际森林认证规则的机会，以期更好的掌握和利用

这些规则，为广东省林业产业发展提供服务。

４．５　加强政府主导，积极引导社会组织、科研机构和公众广泛参与
２００２年，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对一些公共产品采取公共采购和公开投标的

政策，这为将已通过森林认证的林产品纳入到政府公共采购优先领域奠定了基础［５６］。广东省应借鉴国际上

的成功经验，大力推动政府公共采购中优先购买已认证林产品的做法，同时，鼓励和制定有关政策推动社会

组织参与森林认证活动，培育本土森林认证机构，并大力支持科研机构开展森林认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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